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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学生休学创业管理办法

师政学工〔2017〕17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推动大学生休学

创业的深入开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教育部《关

于做好 2015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教学〔2014〕15号）和《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教育

部第 41号令）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大学生休学创业，是指在校大学生因

创业而申请休学从事创业实践的一种行为。学校允许在校大学生

因创业休学，大学生在创业休学期间，保留学籍，按规定在休学

期满后返回学校完成学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第二章 休学的申请办理及规定

第四条 凡我校在籍的全日制本科生均可申请因创业而休学。

第五条 大学生要求创业休学的，应当于每学期的最后两周

内提出书面申请，并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诚信承诺书



—2—

等有关证明材料，经申请人所在学院（部）初审，报创新创业学

院审批同意，到教务处办理休学手续，并送学工部（处）、财务

处、后勤集团备案，学校保留其学籍，申请人户口已迁至学校者，

其户口不迁出学校所在地。

第六条 大学生因创业休学的累计年限不超过两年，以学期

为单位申请休学。

第七条 大学生创业休学期间，不参加选课及课程考核。

第八条 大学生在创业休学期间按《广西师范大学学生基本

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管理办法》之规定，继续享受学生医疗保障待遇。

第九条 大学生在创业休学期间可享受“校园一卡通”所赋

予权限内的学校资源。

第十条 大学生在创业休学期间，免交学费。

第三章 复学的申请办理及规定

第十一条 创业休学的大学生按下列规定办理复学手续：

（一）学生应持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等有关证明材

料，于每学期开学两周内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复学申请，由学院

（部）确定其所属年级和班级，报创新创业学院核准同意，到教

务处办理复学手续，并送学工部（处）、财务处、后勤集团备案。

（二）学生在创业休学保留学籍期间，若存在违法犯罪行为，

被国家有关机关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处罚者，按《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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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违纪处分实施办法》之规定处理。

（三）学生在创业休学保留学籍期间，如果报考其他高校，

必须先办理退学手续。

（四）逾期不办理复学手续的学生，学校按退学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对于确实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由学生本人在

创业休学期满前两周内向创新创业学院提出申请，由创新创业学

院组织专家评估，可适当延长休学期限，最长休学时间不超过学

校相关学籍管理规定年限。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创新创业学院、教务处和学工部（处）

负责解释。

附件：1. 广西师范大学本科生休学创业申请表

2. 广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创业复学申请表

3. 创业休学诚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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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师范大学本科生休学创业申请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号 联系电话 E-mail

联系地址

申请休学起始时间 预计复学时间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税务登记证号

申
请
休
学
理
由 :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
家长
意见

申请人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创新
创业
学院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意：1. 本表须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2.本表一式陆份，学生本人保留一份，所在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学生工作处
（部）、教务处、财务处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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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休学手续本表需与“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休学申请/审批表”
共同提交。

附件 2

广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创业复学申请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院 专业 学号

原班级 新编班级 联系电话

E-mail 联系地址

休学时间段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税务登记证号

申

请

复

学

理

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创新创

业学院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意：1. 本表须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2.本表一式陆份，学生本人保留一份，所在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学生工作处（部）、教务处、财务处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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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休学手续本表需与“广西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复学申请/审批表”
共同提交。

附件 3

创业休学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本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证件、资料等材料均真实、准确、

有效，并与本人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对因提供信息、证件不实或

在创业休学期间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本人愿

承担全部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